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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2001 年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与废止的 1993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相比较，在总则、公文种

类、公文格式、行文规则、公文办理、公文管理等方面作了重要调整。为行政机

关公文处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供了遵循的依据。 

 

关键词   公文处理办法；不同点；里程碑 

 

 

 

国务院于 2000 年 8 月 24 日发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自 2001

年 1月 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新办法）。1993年 11月 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1994

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修订稿）（以下简称旧办法）

同时废止。认真细读新旧《办法》，新《办法》在公文的总则、公文种类、公文格

式、行文规则、公文办理、公文管理等方面，作了重要调整，充分体现了国务院

对新形势下公文处理工作的高度重视，进一步维护了行政公文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供了遵循的依

据。成为公文处理科学化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新旧《办法》的不同点，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总则来看，定位更准确、规范 

 

总则是《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总的纲领。它规定了公文、公文处理

的性质、定义、目的、原则、要求、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等方面的内容。它的准

确定位，对整个公文处理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新《办法》的总则共为八条，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阐明了发布新《办法》的目的。第一条指出：“为使国家行政机关（以

下简称行政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制定本办法。”与旧

《办法》相比，去掉了“提高公文处理工作的效率和公文质量”。使公文的目的，

言简意赅，精练到位。 

 

其次，更准确地揭示出公文的内涵。新《办法》从制发者、性质、体式等方

面，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公文作了准确的界定，为我们准确探讨公文的内涵拓展了

思路。第二条指出“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下同）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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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

要工具。”去掉了“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施

行行政措施，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交流经验”

的内容。用“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来代替，使公文的内涵范围扩大。这

一重大调整，有两大优点：一是公文的定义语言更为精练、简洁、明确、准确；

二是公文定义的内涵与外延一致。使公文的内涵，变具体为概括，变窄为宽，变

繁为简，变不够周全为周全。第三条指出：“公文处理指公文的办理、管理、整理

（立卷）、归档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明确了公文处理的定义，

而旧《办法》没有明确指出，只是涉及了公文处理工作的内容而已。公文与公文

处理定义的明确定位，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办文人员，对公文与公文处理的内涵

更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为高效、高质量办文奠定了基础。 

 

第三，完善了公文处理的基本原则。新《办法》第四条指出：“公文处理应当

坚持实事求是、精简、高效的原则，做到及时、准确、安全。”第五条指出：“公

文处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与旧《办法》相比，新《办法》的原则内容充实、具体、完善、重点突出，并把

“坚持实事求是”
⑴
放在了首位，增强了重视、强调的力度。长期以来，公文处理

中的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以偏概全，文过饰非现象的存在，影响了办文的质

量与效率。而新《办法》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无疑会对上述情况有较强的

扼制作用，为提高办文质量提出了重要的依循原则。“精简、高效原则”
⑵
的提出

与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倡导的精简会议和文件的精神相一致。文件多，既给国家

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又使各级领导干部陷入“文山会海”之中，不能集中精力想

大事，抓大事。并助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形成，同时也影响了

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行文要少而精，注重质量和效用，

“做到及时、准确、安全”
⑶
，这是公文处理的原则与方向。这里的“及时”是指

公文撰写要快捷及时，适时传递，决不允许迟缓拖延，贻误工作的开展，公文质

量的高低，运转的快慢，决定着机关管理工作效率的高低。“准确”是指公文的主

旨要准确。公文的主旨是公文的统帅和灵魂，是从材料中归纳产生的，因此，公

文的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准确，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特点，只有这样，提出的

政策、措施、才能切实可行。才能更好地发挥公文的指导工作、规范言行、联系

公务、宣传教育、纪载凭证等作用。“安全”是指文件保管要安全。作到既不能丢

失文件，又不能让文件受到损害，同时作到密件销毁无疑漏等。新《办法》在强

调“及时、准确、安全”的同时，把“保密”作为公文处理的另一条基本原则。“保

密”主要是指准确划分公文密级，认真执行公文印制保密规范，严格按照文件的

保密要求和发放范围办事。 

 

第四，提出了要求，规定了管理机构。新《办法》第六条指出：“各级行政机

关的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模范遵守本办法并加强对本机关公文处

理工作的领导和检查。”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是各级行政

机关的办公厅（室），并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应当设立文秘部门或

者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公文处理工作。”这就使公文处理工作落到了实处，有机构，

有领导，有检查，有专办。体现了制度化、科学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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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办法》总则的准确定位，是公文改革的体现，对公文的处理有着

重大的意义，是公文处理工作中应该依循的总的纲领。 

 

二、从公文的种类来看 

 

一是旧《办法》规定的公文种类为 12 类 13 种；新《办法》规定的公文种类

为 13类 13种。具体的排序调整为：（一）命令（令），（二）决定，（三）公告，（四）

通告，（五）通知，（六）通报，（七）议案，（八）报告，（九）请示，（十）批复，

（十一）意见，（十二）函，（十三）会议纪要。二是去掉了使用频率较低的“指

示”，增加了“意见”。指示的功能：“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

指导原则”
⑷
被“意见”取代，“意见”这一新文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更好

地适应了公务活动的实际需要。三是公文种类的功能、适用范围做了相应的调整。

如在“命令（令）”中去掉了“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
⑸
在“通知”中去掉

了“发布规章”；
⑹
在“报告”中去掉了“提出意见或者建议”。

⑺
这些功能分别由

“决定”、“命令（令）”、“意见”来承担。使其发挥更好的功效。经过调整的公文

种类，其优点为，公文种类功能、适用范围的界限更加明确、准确，也更切合公

务活动的实际需要。同时，有利于办文人员正确区分、选择、使用恰当的文种，

确保办文质量，确保政令的畅通。 

 

三、从公文的格式来看 

 

新《办法》的公文格式是三条十四款，旧《办法》为二条十一款。新《办法》

规定了公文的固定格式，“公文一般由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机关

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成文日期、印章、

附注、附件、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等部分组成”。这是公文的

一种形式标志，是公文规范性的外在表现，是公文权威性在形式上的体现。办文

人员必须遵循国家颁布的标准化格式，不能随个人意志任意混用，也不能独出心

裁自搞一套。公文这种固定的格式，它不仅可以区别于应用文的其它文种，而且

为公文的处理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新《办法》在第一款“秘密等级”中，增

添了保密期限，在第二款“紧急程度”中，电报部分，增添了“特提”。这些内容

的增添，更体现了公文处理及时、准确、安全的原则。同时与国家保密局 1990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国家秘密保密期限的规定》形成了统一。在第五款中，对签发

人，做了详细的规定：“上行文应当注明签发人、会签人姓名”。其中，“请示”“应

当在附注处注明联系人的姓名和电话”。新增的内容，既符合实际，又方便了公文

处理。第七款、第十一款、第十三款，均为新增内容，分别对“主送机关”、“附

注”、“抄送机关”做了更细的规定，便于办文人员在公文处理中更好地依照、检

查与处理。新《办法》第十二条对公文用纸做了明确规定，为“国际标准 A4型(210mm

×297mm)”，使我国的公文用纸标准与国际用纸标准接轨。这种纸型由于充分考虑

了人体工效的作用，即可容纳较多的信息，又大小适中，让使用者感觉比较舒适。

目前常用的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等基本上是以 A4型标准作为基本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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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行文规则来看 

 

新《办法》的第十三条、十五条、十七条，增添了“行文应当确有必要，注

重效用”，“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得向

下一级政府正式行文。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厅（室）外不得对外正式行文。”“属

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应当由部门自行行文或联合行文。联合行文应当明确

主办部门。须经政府审批的事项，经政府同意也可以由部门行文，文中应当注明

经政府同意。”等内容。这些内容的增加从根本上体现了公文的权威性、严肃性，

有效地克服了文牍主义和人为制造的文山现象。公文格式的统一规范，可使公文

的职责和权限得以正确的履行，可使公文的处理方便快捷，从而确保了公文的完

整和规范，为办文人员把好行文关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五、从公文的办理来看 

 

公文办理分为收文和发文。新《办法》把公文办理分为两章，分别为发文办

理与收文办理。比旧《办法》更为详细、严密，加强了公文办理的审核力度。审

核是文稿的“精加工”也是提高公文质量的关键。新《办法》三处强调：第二十

七条规定，“公文送负责人签发前应当由办公厅（室）进行审核”；第二十九条规

定，“公文正式印制前，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复核”；第三十一条规定，“收到下级机

关上报的需要办理的公文，文秘部门应当进行审核”，层层把关，确保了行文的必

要性、格式的规范性、内容的正确性。特别是公文的内容不仅具有高度的政策性

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还具有政治性，法律效力，因此要求办文人员既要有一定的政

治业务和政策水平，又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自觉地把制作公文作为一项严肃的

政治任务来完成。要如实反映客观实际，不能夸张虚拟，随意撰写。文稿有关内

容一定要与党和国家的现行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相一致；一定要同平行机关

同级机关的有关规定、办法保持一致，要相互协调彼此衔接，以防顾此失彼和前

后矛盾。使出台的公文，一无抵触，二无矛盾，三无不协调之处。 

 

六、从公文管理来看 

 

旧《办法》把公文的管理归到了第六章“公文立卷、归档和销毁”之内，而

新《办法》将公文管理独列一章，第八章为公文管理。从新增的内容看，加强了

公文管理的力度。首先强调要有专设部门、专职人员，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第

四十四条规定，“公文由文秘部门或专职人员统一收发、审核、用印、归档和销毁。”

第四十五条规定“文秘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机关公文处理的有关制度。” 

 

其次，对公文的发布、公文的印发、翻印、撤销等内容进行了增添。如第四

十八条规定，“公文复印件为正式公文使用时，应当加盖复印机关证明章。”第四

十九条规定，“公文被撤销，视作自始不产生效力；公文被废止，视作自废止之日

起不产生效力。”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关合并时，全部公文应当随之合并管理。

机关撤销时，需要归档的公文整理（立卷）后按有关规定移交档案部门。工作人

员调离工作岗位时，应当将本人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请退。”上

述增添的内容，为办文人员在公文处理中，对具体情况的处理有了可依循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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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产生。 

 

经过比较，新旧《办法》有上述六大不同点，通过调整、删改、补充之后，

所形成的新《办法》更适应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它为维护公文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为正确处理公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是公文处理科学化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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